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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754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7 2026/7/8 2026/7/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6年5月20日

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2,574,97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5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242,153.1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7 2026/7/8 2026/7/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分红派

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54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

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股息红利相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6786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

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786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

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78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754元。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后续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

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2668198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华夏标普500ETF（QDII）

基金主代码 15965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华夏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

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6年7月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6年7月3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注：①2026年7月3日为本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

②根据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自2026年7月6

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③场内简称：标普500ETF华夏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2026年7月3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2本基金自2026年7月6日起恢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

告为因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暂停和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本基金如因其他原

因暂停/恢复申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2.3若基金境外主要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

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节假日放假

和休市安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基金境

外投资场所节假日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中证人

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实施基金份额拆分并调整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及相关业务安排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 提高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515070，基金简称：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场内简称：AI智能，扩位证券简称：

人工智能ETF华夏，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交易便利性，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并与基金托

管人沟通一致，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对本基金实施份额拆

分，并调整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的拆分

（一）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2026年7月3日

（二）份额拆分除权日：2026年7月6日

（三）拆分对象：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四）拆分方式：

1、拆分比例

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将按 1：2的拆分比例进行拆分， 即每 1�

份基金份额拆成2份。

2、拆分后基金份额的计算公式

拆分后的基金份额数量＝拆分前的基金份额数量×2

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日终，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根据本基金管理人的委托，按照上述拆分

比例对该日登记在册的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进行拆分并进行变更登记。本

基金本次份额拆分将按照“精确分配”的原则进行取整。

3、拆分后的基金份额净值

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拆分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基金资产净值÷拆

分后的基金份额数量

拆分后的基金份额净值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到小数点后4位。

（五）拆分结果的公告和查询

2026年7月6日，本基金管理人将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拆分结果，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并

妥善处置自身权益情况，自拆分结果公告当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其所属销售机构和指定

交易的券商查询拆分后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二、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调整

自2026年7月6日起，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由150万份调整为200万份。 投资者申购、赎

回的基金份额应为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三、其他相关业务安排

为顺利实施本次份额拆分，本基金于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2026年7月2日）

至份额拆分权益登记日（2026年7月3日）期间暂停办理以本基金为标的证券的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业务，并于2026年7月6日起恢复正常办理。

三、风险提示

（一）基金份额拆分是在保持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资产总值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基金份额

净值和持有基金份额的对应关系，是重新列示基金资产的一种方式。 基金份额拆分后，本基金的

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生调整，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基金份额拆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

实质性影响。 基金份额拆分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照拆分后的基金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二）因基金份额拆分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

基金投资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的预期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应全面认识本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

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三）本基金若作为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标的证券，在基金份额拆分过程中短期内份额

净值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投资者面临被动提前购回的风险。

（四）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本次拆

分后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上调至200万份，若投资者持有的场内份额低于调整后的最小申购、赎

回单位，则投资者只能在二级市场卖出场内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

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四、其他事项

（一）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基金份额拆分并调整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及相关业务安排的

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及相关公告。

（二）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hinaAMC.com）查询本基金申购赎回代

办证券公司信息。

（三）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基金份额拆分等安排进行适当调整。

（四）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

要求，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为客观反映基金公允价值，自2026年6月29日起，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对旗下基金（ETF除外）持有的停牌股票“拓荆科技”（证券代

码：688072）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同时，对ETF联接基金持有的标的ETF，在其当日份

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旗下基金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

价格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ChinaAMC.com）了解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公告编号：

2026-03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金锡

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王鹏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期自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金锡女士、 王鹏飞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zse.cn）登载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公告编号：

2026-036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提案，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时均进

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13: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层1号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召

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川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09人，代表股份数912,132,58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0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

人，代表股份数82,363,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9％；通过网络投票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705人，代表股份数829,768,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451％。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提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非累积投票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1.00

关于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909,513,180 99.7128% 2,259,500 0.2477% 359,900 0.0395% 是

2.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

案

909,680,380 99.7312% 2,197,500 0.2409% 254,700 0.0279% 是

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01

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

的关联交易

445,000,380 99.4534% 1,965,400 0.4392% 480,400 0.1074% 是

3.02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909,423,080 99.7029% 2,209,100 0.2422% 500,400 0.0549% 是

3.03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

交易

909,168,880 99.6751% 2,472,600 0.2711% 491,100 0.0538% 是

4.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自营投资限

额的议案

909,381,880 99.6984% 2,353,300 0.2580% 397,400 0.0436% 是

5.00

关于修订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

848,580,353 93.0326% 63,088,927 6.9166% 463,300 0.0508% 是

6.00

关于修订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

理制度》的议案

848,568,453 93.0313% 63,094,827 6.9173% 469,300 0.0515% 是

7.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第一

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减

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909,260,580 99.6851% 2,441,700 0.2677% 430,300 0.0472% 是

8.00

关于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的议案

909,096,680 99.6672% 2,576,800 0.2825% 459,100 0.0503% 是

9.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908,977,651 99.6541% 2,680,329 0.2939% 474,600 0.0520% 是

10.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909,104,580 99.6680% 2,416,200 0.2649% 611,800 0.0671% 是

11.00

关于修订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

案

909,241,680 99.6831% 2,360,600 0.2588% 530,300 0.0581% 是

12.00

关于修订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848,547,453 93.0290% 63,133,527 6.9215% 451,600 0.0495% 是

13.00

关于修订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议案

848,515,953 93.0255% 63,133,727 6.9216% 482,900 0.0529% 是

14.00

关于修订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

案

909,043,880 99.6614% 2,626,800 0.2880% 461,900 0.0506% 是

15.00

关于修订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履职考核与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909,053,380 99.6624% 2,634,900 0.2889% 444,300 0.0487% 是

注：上表中的“占比” ，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第3.00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需对子提案进行逐项表决。 股东会进行逐项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对第3.01项子提案《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

联交易》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

决股份数为464,686,400股。

第9.00项提案已获得通过，金锡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任期自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10.00项提案已获得通过，王鹏飞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期自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11.00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444,826,780 99.4146% 2,259,500 0.5050% 359,900 0.0804%

2.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

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444,993,980 99.4520% 2,197,500 0.4911% 254,700 0.0569%

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01

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445,000,380 99.4534% 1,965,400 0.4392% 480,400 0.1074%

3.02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

444,736,680 99.3945% 2,209,100 0.4937% 500,400 0.1118%

3.03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444,482,480 99.3376% 2,472,600 0.5526% 491,100 0.1098%

4.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自营投资限额的议

案

444,695,480 99.3852% 2,353,300 0.5259% 397,400 0.0888%

5.00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383,893,953 85.7967% 63,088,927 14.0998% 463,300 0.1035%

6.00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383,882,053 85.7940% 63,094,827 14.1011% 469,300 0.1049%

7.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第一创业创

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

议案

444,574,180 99.3581% 2,441,700 0.5457% 430,300 0.0962%

8.00

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

议案

444,410,280 99.3215% 2,576,800 0.5759% 459,100 0.1026%

9.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444,291,251 99.2949% 2,680,329 0.5990% 474,600 0.1061%

10.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444,418,180 99.3233% 2,416,200 0.5400% 611,800 0.1367%

11.00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444,555,280 99.3539% 2,360,600 0.5276% 530,300 0.1185%

12.00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383,861,053 85.7893% 63,133,527 14.1097% 451,600 0.1009%

13.00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383,829,553 85.7823% 63,133,727 14.1098% 482,900 0.1079%

14.00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44,357,480 99.3097% 2,626,800 0.5871% 461,900 0.1032%

15.00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44,366,980 99.3118% 2,634,900 0.5889% 444,300 0.0993%

注：上表中的“占比” ，指中小股东对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余平、朱星霖

3、结论性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

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

2026-03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6年

6月29日形成决议，选举骆建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其任期自2026年6月29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骆建辉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骆建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公司律师。

骆建辉先生1993年8月至1998年3月在北京二七机车厂任职，1998年3月至2003年10月历

任北京市委商贸纪工委科员、 副主任科员，2003年10月至2014年1月历任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副处长、信

息化工作处处长，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任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历任中关村股权交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总支委

员，2019年7月至2026年2月任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风控部

总经理，2026年3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职工董事，兼任深圳市第一

创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截至目前，骆建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过去十二个月内在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

情形。

证券代码：

688009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

2026-020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0

普通股股东人数 49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89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091,477,55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91,477,552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46,070,344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5,407,2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9650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965050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64766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173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楼齐良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公司总会计师、工会主席、董事会秘书李连清先生列席会议，公司高管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81,326,045 99.856849 7,392,058 0.104239 2,759,449 0.038912

其中：A股 6,836,670,837 99.862702 7,392,058 0.107975 2,007,449 0.029323

H股 244,655,208 99.693571 0 0 752,000 0.306429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81,535,867 99.859808 7,375,049 0.103999 2,566,636 0.036193

其中：A股 6,836,880,659 99.865767 7,375,049 0.107727 1,814,636 0.026506

H股 244,655,208 99.693571 0 0 752,000 0.306429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81,563,400 99.860196 7,362,516 0.103822 2,551,636 0.035982

其中：A股 6,836,908,192 99.866169 7,362,516 0.107544 1,799,636 0.026287

H股 244,655,208 99.693571 0 0 752,000 0.306429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83,112,914 99.882047 6,570,002 0.092646 1,794,636 0.025307

其中：A股 6,837,705,706 99.877818 6,570,002 0.095968 1,794,636 0.026214

H股 245,407,208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81,430,481 99.858322 7,364,758 0.103854 2,682,313 0.037824

其中：A股 6,836,023,273 99.853243 7,364,758 0.107577 2,682,313 0.03918

H股 245,407,208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79,053,073 99.824797 10,002,687 0.141052 2,421,792 0.034151

其中：A股 6,833,645,865 99.818517 10,002,687 0.146108 2,421,792 0.035375

H股 245,407,208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79,142,916 99.826064 9,944,844 0.140237 2,389,792 0.033699

其中：A股 6,833,735,708 99.819829 9,944,844 0.145263 2,389,792 0.034908

H股 245,407,208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

号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223,489,706 96.392288 6,570,002 2.833676 1,794,636 0.774036

5

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21,807,273 95.666645 7,364,758 3.176459 2,682,313 1.156896

6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

事薪酬的议案

219,429,865 94.641257 10,002,687 4.314211 2,421,792 1.04453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7均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方伟、刘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880

证券简称：南卫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3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李平（以下简称“转让方” ）

于 2026�年6月29日与吴为荣（以下简称“受让方一”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代表“赤钥4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受让方二” ）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李平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

受让方一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7,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8815%），转让

总价款为人民币107,780,000元；李平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受让方二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5,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1896%），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95,100,000元。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平尚有47,106,670.36元行政罚款未缴纳,李平承诺其在收取本次股份

转让的诚意金及第一期转让款项后，将优先足额缴纳证监局的行政罚款；若未能足额缴清前述罚款，其

不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本次股份过户登记申请。

●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前，李平持有公司股份118,841,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155%，李平及

其一致行动人李永平、李永中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6,560,4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2459%；本次协议

转让过户后，李平持有公司股份86,841,04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0.0444%，李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李永平、李永中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4,560,4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1748%。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前，

受让方一、受让方二均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后，受让方一将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000,0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8815%， 受让方二将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0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1896%。转让方及受让方一、受让方二无关联关系，交易前后不构成一致行动

人。

●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最终实施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受让方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8个月内不减持通过

本次协议转让受让的公司股份。

● 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

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名称 李平

受让方名称一 吴为荣

转让股份数量（股） 17,000,000

转让股份比例（%） 5.8815

转让价格（元/股） 6.34

协议转让对价 107,780,00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股份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一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受让方名称二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代表“赤钥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转让股份数量（股） 15,000,000

转让股份比例（%） 5.1896

转让价格（元/股） 6.34

协议转让对价 95,100,00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股份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二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 让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转让前持股比

例

转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转让股份比例

转 让 后 持 股 数 量

（股）

转让后持股比例

李平 118,841,048 41.1155% -32,000,000 -11.0711% 86,841,048 30.0444%

李永平 9,639,338 3.3349% 0 0 9,639,338 3.3349%

李永中 8,080,029 2.7955% 0 0 8,080,029 2.7955%

吴为荣 0 0 17,000,000 5.8815% 17,000,000 5.8815%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

公司（代表“赤钥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

0 0 15,000,000 5.1896% 15,000,000 5.1896%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李平基于自身资金规划需要而作出的安排，同时受让方认可公司的发展规

划、未来前景及长期投资价值，本次权益变动也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股东结构。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姓名 李平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滆湖农场二新村**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一姓名 吴为荣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西湖街**号**幢

受让方二名称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代表“赤钥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K377233

□ 不适用

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王晓波

成立日期 2016-01-27

注册资本/出资额 1,000万(元)

实缴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紫竹路383弄45号2层201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紫竹路383弄45号2层201室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西藏华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品名称 赤钥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名称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 SLG665

备案时间 2020年7月16日

存续期限 2035年7月12日

其他 无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1、《李平与吴为荣关于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李平

乙方（受让方）：吴为荣

一、标的股份

1.1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系转让方拟转让的其持有南卫股份的17,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以下

简称“标的股份”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8815%。 转让方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将标的股份全部

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之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1.2为免疑义，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前，如目标公司发生送股、未分配利

润转增股本、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拆分或合并、缩股等事项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标的股份的

数量相应调整，但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定义如下文）不做调整。

二、转让价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 标的股份的转让单价为人民币6.34元/股，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07,

780,000.00元（大写：壹亿零柒佰柒拾捌万元整）。

三、付款方式

1、诚意金。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生效后，双方应当相互配合依照法律和适用的监管规则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促使上市公司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 在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首次发布相关公告

后的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诚意金。

2、第一期转让款。 在本次交易取得上交所合规确认意见的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将转让总价

款50%的金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诚意金折抵等额的第一期转让价款。

3、第二期转让款。 剩余转让款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受让方应当将转让

总价款50%的金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四、股份交割及过户

1、在本协议生效且转让双方及南卫股份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完成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后7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向上交所提交标的股份转让合规确认意见的申请材料。

2、在取得上交所出具的确认意见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且转让方已经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一期

转让款后，双方共同向登记结算公司递交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的申请及办理过户登记。

3、标的股份完成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并取得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即为

“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转让方作为南卫股份股东在南卫股份享有的与标的股份对应的全部权利和义

务转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该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与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利润分配、转增股本、

增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和赋予的其他任何权利以及标的股份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4、鉴于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获得证券监管部门的合规性确认，并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等，若在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过程中，出现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等政府监管部门不允许

或不确认本次股份转让申请的情形，双方共同配合将乙方前期已付资金退回乙方，双方互不承担法律

责任。

5、双方依法各自承担因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手续费、顾问费

等）以及印花税等税负（税费按照适用的税务法律法规确定的金额为准）。各方聘请的中介机构费用由

聘请方承担（如有）。

五、陈述、保证与承诺

（一）转让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1、转让方具备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已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

有需要的全部审批和授权，本协议约定的需要取得上交所就协议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除外。

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查封、冻结。 同时，转让方保证至交

割日，受让方于交割日将享有作为标的股份所有者依法应享有的一切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标的股份的权利）。

3、转让方不存在任何影响本次股份转让的未决诉讼、仲裁案件或任何司法争议。

4、在本协议生效后，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签署、提供相关文件，尽最大努力促进完成股份过户手

续。

（二）受让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1、受让方具备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已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

有需要的全部审批和授权，本协议约定的需要取得上交所就协议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除外。 本协议的

签订，不违反对乙方有约束力的组织性文件、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2、受让方具备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用于购买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的合

法资金。

3、受让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数额和期限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和其他本协议约定的款项。

4、受让方承诺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取得的标的股份，以长期投资为目的，自交割日起18个月内不对

外转让。 在前述期限内，标的股份因南卫股份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约定。

5、在本协议书生效后，按本协议书的约定及时签署、提供相关文件，尽最大努力促进完成股份过户

手续。

6、受让方成为标的股份股东后，作为标的公司的主要股东应依法妥当行使股东权利及承担股东义

务，积极支持标的公司的健康发展。

7、受让方承诺，成为南卫股份持股5%以上大股东，且18个月锁定期届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严格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减持。

六、争议解决与违约责任

1、违约责任

（1）双方均应按照本协议之约定积极履行，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则构成违约；因一方违约给

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如因证券监管部门的原因或非协议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标

的股份无法完成过户登记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每迟延一日，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按应付未付价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乙方延迟支付任意一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含诚意金）超

过7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扣除诚意金及违约金后，将乙方已经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余额（如有）

退还给乙方。

2、争议解决

本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以友好

协商的方式解决。 如果在争议发生后的15个自然日内无法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该等争议，任何一方可

以将争议提交至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在诉讼期间，协议中不涉及争议的条款

仍须履行。

七、协议生效、变更及解除

（一）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协议的变更

1、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变更/补充协议》，在《变更/补充协

议》正式生效之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若《变更/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原条款存在冲突，则以《变更/补充

协议》约定为准，《变更/补充协议》未涉及的内容，仍按本协议原条款执行。

2、协议签署之日至股份过户日之前，一方如发生任何可能对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或对标的股份

有重大影响的情况时，应在知悉该情况后2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双方可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对协

议进行修改。

（三）协议的解除

1、经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解除本协议。

2、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因协议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守约方有权

解除协议；如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扣除诚意金不予返还。

3、因未能取得上交所合规确认意见，或因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无论书面

或口头形式），导致协议无法履行或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在各方确认无法交易信息之日起本协议解

除。 若协议因此解除，各方保证各自承担在本次交易中发生的成本及费用、互不追索。

2、《李平与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李平

乙方（受让方）：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代表赤钥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标的股份

1.1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系转让方拟转让的其持有南卫股份的15,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以下

简称“标的股份”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1896%。 转让方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将标的股份全部

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之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1.2为免疑义，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前，如目标公司发生送股、未分配利

润转增股本、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拆分或合并、缩股等事项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标的股份的

数量相应调整，但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定义如下文）不做调整。

2、转让价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 标的股份的转让单价为人民币6.34元/股，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95,

100,000.00元（大写：玖仟伍佰壹拾万元整）

3、付款方式

3.1诚意金。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生效后，双方应当相互配合依照法律和适用的监管规则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促使上市公司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 在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首次发布相关公告

后的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 1500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诚意金。

3.2第一期转让款。 在本次交易取得上交所合规确认意见的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将转让总价

款50%的金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诚意金折抵等额的第一期转让价款。

3.3第二期转让款。 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将转让总价款30%的金额支

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3.4第三期转让款：剩余转让款转让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3个月内支付完毕。

4、股份交割及过户

4.1在本协议生效且转让双方及南卫股份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完成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后7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向上交所提交标的股份转让合规确认意见的申请材料。

4.2在取得上交所出具的确认意见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且转让方已经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一期

转让款后，双方共同向登记结算公司递交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的申请及办理过户登记。

4.3标的股份完成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并取得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即为

“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转让方作为南卫股份股东在南卫股份享有的与标的股份对应的全部权利和义

务转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该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与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利润分配、转增股本、

增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和赋予的其他任何权利以及标的股份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4.4鉴于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获得证券监管部门的合规性确认，并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等，若在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过程中，出现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等政府监管部门不允许

或不确认本次股份转让申请的情形，双方共同配合将乙方前期已付资金退回乙方，双方互不承担法律

责任。

4.5双方依法各自承担因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手续费、顾问

费等）以及印花税等税负（税费按照适用的税务法律法规确定的金额为准）。各方聘请的中介机构费用

由聘请方承担（如有）。

5、陈述、保证与承诺

5.1转让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5.1.1转让方具备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已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所有需要的全部审批和授权，本协议约定的需要取得上交所就协议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除外。

5.1.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查封、冻结。 同时，转让方保证至

交割日，受让方于交割日将享有作为标的股份所有者依法应享有的一切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法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标的股份的权利）。

5.1.3转让方不存在任何影响本次股份转让的未决诉讼、仲裁案件或任何司法争议。

5.1.4在本协议生效后，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签署、提供相关文件，尽最大努力促进完成股份过户手

续。

5.2受让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5.2.1受让方具备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已取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所有需要的全部审批和授权，本协议约定的需要取得上交所就协议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除外。 本协议

的签订，不违反对乙方有约束力的组织性文件、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5.2.2受让方具备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 用于购买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

自筹的合法资金。

5.2.3受让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数额和期限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和其他本协议约定的款项。

5.2.4受让方承诺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取得的标的股份，以长期投资为目的，自交割日起18个月内不

对外转让。 在前述期限内，标的股份因南卫股份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约定。

5.2.5在本协议书生效后，按本协议书的约定及时签署、提供相关文件，尽最大努力促进完成股份过

户手续。

5.2.6受让方成为标的股份股东后，作为标的公司的主要股东应依法妥当行使股东权利及承担股东

义务，积极支持标的公司的健康发展。

5.2.7受让方承诺，成为南卫股份持股5%以上大股东，且18个月锁定期届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严格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合法合

规减持。

（二）其他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

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

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协议转让受让方的锁定期承诺：三个受让方均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8个月内

不会减持标的股份。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1.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要

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披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

3.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上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以及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

续，最终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